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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

1.製造部門：3135.80 萬公噸 CO2e。 

2.運輸部門：548.46 萬公噸 CO2e。 

3.住商部門：445.80 萬公噸 CO2e。 

4.農業部門：44.29萬公噸 CO2e。 

5.環境部門：211.27 萬公噸 CO2e。 

伍、 機關權責分工 

一、能源部門 

(一)能源轉型－擴大太陽能裝置容量（觀光處主辦）。 

(二)能源轉型－發展在地特性之再生能源（觀光處主辦）。 

二、製造部門 

(一)製程改善－輔導工廠進行智慧節能管理（觀光處主辦）。 

(二)能源轉換－擴大使用乾淨能源及生質燃料（觀光處主辦）。 

(三)循環經濟－輔導企業使用廢棄物衍生燃料與應用綠色創新技術

（環保局主辦）。 

三、住商部門 

(一)綠建築推動－建構永續建築（建設處主辦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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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節能轉型－運用智慧科技輔導節能轉型（觀光處主辦；民政處、

環保局、教育處、文化局、行研處協辦）。 

(三)淨零綠生活－淨零排放政策宣導與落實（各局處主辦）。 

四、運輸部門 

(一)運具電動化轉型－汰換高耗能車輛，推動使用電動運具（建設處

主辦；行研處、環保局協辦）。 

(二)建構綠色運輸環境－營造低碳運輸有利使用環境（建設處主辦）。 

(三)淨零綠生活－推動綠色運輸觀光及教育宣導（觀光處、建設處主

辦；環保局協辦）。 

五、農業部門 

(一)減碳造林－農林漁牧業減碳推動（農業處主辦）。 

(二)負碳創新－本縣碳匯盤點、調查與研究（農業處主辦；建設處、

環保局、原民處、教育處、文化局協辦）。 

六、環境部門 

(一)溫室氣體管制（環保局主辦）。 

(二)環境廢棄物運用（環保局主辦；建設處協辦）。 

陸、推動策略 

一、能源部門-能源轉型 

(一)推動能源部門減量策略 


